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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門縣社區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緊急送醫標準作業流程圖 
 

 

作業階段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∕人員 

事
故
報
案
階
段 

 

 

1.衛生局、所 

 警察局 

 消防局 

 

2.衛生局、所 

 警察局 

 消防局 

事
故
處
理
階
段 

3.現場處理 
3.派出所  

 消防分隊 

 衛生局、所(必要時) 

 醫療人員(如遇送醫爭議則  

  由將衛生局協調） 

 

 

 

 

 

4.派出所 

 消防分隊  

 家屬 

 衛生局、所(必要時) 

 鄰里長 

 

後
續
處
理
作
業 

6.建檔追蹤提供後

續關懷服務 

 

5.衛生局、所 

 

 

  

 

 

6.衛生局、所 

  社會處 

                    (府)衛醫政01-流程圖 

2.通報有關單位 

5.回 報 

4.協助護送至

醫院接受診斷

及治療 

 

1.受理報案 

是否有自傷傷人之虞 

(醫院 24 小時諮詢電話 335849) 

(衛生局 337885－上班時段) 

結案 

是 否 


